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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第 10 部分：市政照明设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市政照明设施防雷装置检测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检测类别、检测项目、检

测要求和方法、检测周期、检测数据及检测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的市政照明设施防雷装置的首次检测和定期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601-2010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市政照明设施 urban lighting facility

用于市政照明的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控制箱、灯杆、管线、灯具及照明附属设备

等。

3.2

防雷装置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LPS)

用于减少闪击击于建（构）筑物上或建（构）筑物附近造成的物质性损害和人身伤亡，

由外部防雷装置和内部防雷装置组成。

[GB 50057-2010，定义 2.0.5]

3.3

电气系统 electrical system

由低压供电组合部件构成的系统。也称低压配电系统或低压配电线路。

[GB 50057-2010，定义 2.0.26]

3.4

电子系统 electronic system

由敏感电子组合部件构成的系统。



[GB 50057-2010，定义 2.0.27]

3.5

接闪器 air-termination system

由拦截闪击的接闪杆、接闪线、接闪带、接闪网以及金属屋面、金属构件等组成。

[GB 50057-2010，定义 2.0.8]

3.6

引下线 down-conductor system

用于将雷电流从接闪器传导至接地装置的导体。

[GB 50057-2010，定义 2.0.9]

3.7

接地装置 earth-termination system

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总和，用于传导雷电流并将其流散入大地。

[GB 50057-2010，定义 2.0.10]

3.8

屏蔽 shielding

一个外壳、屏障或其他物体（通常具有导电性），能够削弱一侧的电、磁场对另一侧的

装置或电路的作用。

[GB/T 19663-2005，定义 6.2]

3.9

等电位连接 lightning equipotential bonding

将分开的诸金属物体直接用连接导体或经电涌保护器连接到防雷装置上以减小雷电流

引发的电位差。

[GB 50057-2010，定义 2.0.19]

3.10

电涌保护器 surge protective device ；SPD

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分泄电涌电流的器件，它至少含有一个非线性元件。

[GB 50057-2010，定义 2.0.29]

4 检测类别

检测分为首次检测和定期检测。

首次检测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的市政照明设施防雷装置施工过程中的检测和投入使用

后的第一次检测。施工过程中的检测应对其结构、布置、形状、材料规格、尺寸、连接方法

和电气性能进行分阶段检测。投入使用后的第一次检测应按设计文件要求进行检测。



定期检测是按规定周期进行的检测。

5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如下：

a) 接闪器；

b) 引下线；

c) 接地装置；

d) 屏蔽

e) 等电位连接；

f) 电涌保护器。

6 检测要求和方法

6.1 防雷等级划分

——附着在建（构）筑物上的照明设施，应按照建（构）筑物的防雷类别进行确定。

——当照明设施不属于上述情况时，应参照第三类防雷类别进行确定。

6.2 外部防雷装置

6.2.1 要求

6.2.1.1 位于建筑物顶端需进行直击雷防护的照明设施应安装接闪线（带、杆），使用金属

外壳或保护网罩作为接闪器，并宜利用其附属建（构）筑物本体的引下线和接地装置。

6.2.1.2 用于市政照明的灯杆、附属支撑立柱等金属构件宜作为引下线，但其各部件之间均

应连成电气贯通。

6.2.1.4 当市政照明设施需要安装独立接地装置时，其材料和规格应符合GB 50057-2010中

5.4的要求.

6.2.2 检测

6.2.2.1 检查建筑物顶端照明设施是否处于直击雷保护范围内。在接闪器保护范围以外的

照明设施，如符合GB 50057-2010中4.5.7的要求可不增加保护措施。

6.2.2.2 检查螺栓固定的应备帽等防松零件是否齐全，焊接部分是否做防锈防腐处理，接

闪器截面是否锈蚀1/3以上，有无附着的其它电气线路。

6.3 等电位连接

6.3.1 要求

6.3.1.1 位于建筑物顶端的照明金属灯具应就近与接闪器做等电位连接。沿建筑物四周布设

的环形照明灯具外露可导电部分应每隔 25m 与接闪器做等电位连接。

6.3.1.2 附着在桥梁的栏杆等照明灯具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与金属构件进行等电位连接。

6.3.1.3 等电位连接部件的最小截面应符合GB 50057-2010中表5.1.2的规定。



6.3.1.4 等电位连接的过渡电阻值不应大于0.2Ω。

6.3.2 检测

6.3.2.1 检查等电位连接质量，连接部位是否损坏、锈蚀、松动、断开，连接部件规格材

质是否符合规定，连接部件是否绑扎或缠绕。

6.3.2.2 测试过渡电阻值不应大于0.2Ω。

6.4 屏蔽

6.4.1 要求

6.4.1.1 市政照明设施的供电线路应采取穿金属管或金属线槽等屏蔽措施，金属管或金属

线槽一端与配电箱或控制柜PE线相连，另一端应与照明设施金属外壳、保护罩相连，并应就

近与防雷装置连接。

6.4.1.2 进出机房的信号线缆应在入口处做等电位连接，机房内的数据线、信号线缆应分别

敷设于各自的金属线槽内或金属桥架内，金属线槽和金属桥架均应全程电气贯通，并至少在

其两端及穿越房间处与接地汇流排做等电位连接。

6.4.2 检测

6.5 电涌保护器（SPD）

6.5.1 要求

6.5.1.1 选用Ⅰ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安装在总配电柜中，宜选用Ⅱ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安装

在分配电柜中，宜选用Ⅲ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安装在终端配电箱和电子控制装置的隔离变压

器处。

6.5.1.2 SPD的选择与安装应符合GB 50057-2010中附录J的要求。

6.5.1.3 SPD前端宜有过电流保护器。过电流保护器如使用熔断器，其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和极限分断能力应与主电路上的熔断电流值相配合。宜根据SPD制造商推荐的过电流保护器的

最大额定值选择，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6.5.2 检测

6.5.2.1 SPD运行期间，会因长时间工作或因处在恶劣环境中而老化，也可能因受雷击电涌

而引起性能下降、失效等故障，因此需定期进行检测。如检测结果表明SPD劣化或状态指示SPD

失效，应及时更换。

6.5.2.2 检查并记录各级SPD的安装位置，安装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如 Uc 、In 、Imax 、

Iimp 、Up 等）。

6.5.2.3 对SPD进行外观检查，SPD表面应平整、光洁、无划伤、无裂痕、无烧灼痕或变形。

SPD的标志应完整清晰。

6.5.2.4 检查SPD是否具有状态指示器，如有则需确认状态指示应与生产说明一致。



6.5.2.5 检查安装在电路上的SPD是否有脱离器。如SPD无内置脱离器，则检查是否有过电流

保护器。

6.5.2.6 检查连接SPD导体的材质和导线截面是否符合GB 50057-2010中表5.1.2的规定，连

接部位是否损坏、锈蚀、松动、断开。测试SPD接地端与配电柜中PE排之间的电气连接情况，

过渡电阻值不应大于0.2Ω。

6.5.2.7 测试SPD的压敏电压、泄露电流和绝缘电阻是否符合GB/T 21431-2015中5.8.5的规

定。测试SPD性能时应断开前端过电流保护器或将SPD模块单独拆下逐个进行测试。

7 检测作业要求

7.1 检测工作宜在非雨天和土壤未冻结时进行。

7.2 应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避免因操作不当引起设备损坏或失灵。

7.3 应具备安全防护措施，攀高危险作业必须遵守攀高作业安全守则。

7.4 检测配电柜的防雷装置时，对设备外壳确认不带电时方可进行检测。

7.5 检测时，接地电阻测试仪的接地引线和其他导线应避开高、低压供电线路。

7.6 每一项检测需要有二人以上共同进行，每一个检测点的检测数据需经复核无误后，填

入原始记录表。

8 检测周期

8.1 无特殊情况每年检测一次。

8.2 当发生雷击事故导致设备损坏或性能下降修复后、改扩建工程完成后应重新检测一次。

9 检测数据及检测报告

9.1 检测记录

9.1.1 在现场将各项检测数据如实记入原始记录表，原始记录表应有检测人员、校核人员

和现场负责人签名。

9.1.2 原始记录应用钢笔、签字笔或黑（蓝）色圆珠笔填写，字迹清晰、工整，不允许随

意涂改、删减。若确系记录错误需更改或作废时，则按规定更改，并在更改处签字并注明日

期。

9.2 检测结果的判定

用数值修约比较法将检测结果与相应的技术标准要求进行比较，判定各检测项目是否合

格。

9.3 检测报告

9.3.1 检测报告按9.1和9.2的内容填写，检测员和校核员签字后经技术负责人签发，应加



盖检测单位检测专用章。

9.3.2 检测报告不少于一式两份，一份送受检单位，一份由检测单位存档。存档应有纸质

和电子文档两种形式。

————————


